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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3年 8月 20日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主席致意，谨就其 2003年 3月 4日的 SCA/2/03(03)号照会转递厄瓜多尔共

和国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及第 12段提交报告(见附件)。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想要指出所附报告是严格根据 2003年 3月 4日

的 SCA/2/03(03)号照会的方针和根据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转递

本常驻代表团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和 12段规定所有国家均须提交的报告的

指导准则编制的。 

 厄瓜多尔常驻代表团愿借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主席转递厄瓜多尔共和国提交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补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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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原件：西班牙文] 

 

  厄瓜多尔共和国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及 

第 12段提交的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 2003 年 3 月 4 日的 SCA/2/03(03)号照会的指示和题为“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和 12段规定所有国家均须提交的报告的指导准则”编制的，

该准则由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转递厄瓜多尔常驻联

合国代表。 

一. 导言 
 

1. 请说明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塔利班及其同伙在贵国进行的任

何活动、对贵国及区域构成的威胁、以及可能的趋势。 

 在厄瓜多尔没有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塔利班及其同伙进行的

任何活动。根据情报局的调查，本国境内没有发现这种活动构成的威胁、以及可

能的趋势。 

二. 综合清单 
 

2. 贵国是如何把第 1267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清单纳入本国法律制度和行政结

构，包括纳入金融监督、警察、移民控制措施、海关和领事部门工作？ 

 负责进行监督的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和厄瓜多尔国家警察总署依据《联合国

宪章》第一章第二条第 5款的规定，将所收到的名单适时通知各金融机构、各省

政府和全国有关部门，指示提供关于以名单上的自然人和法人的名义开立银行账

户的资料。根据警方，业已建议在机场、港口、出入境点及边境实行严格管控。

外交部领事总署有一份综合清单，备供办理有关手续时参考核对。公司监管机构

在执行职能时也使用清单，并在其各行政单位传递。 

3. 贵国在执行工作中是否遇到关于目前列于清单中的姓名和识别资料的问

题？如果是，请说明这些问题。 

 至于在执行工作中遇到关于目前列于清单中的姓名和识别资料的问题，本国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不过，金融机构根据身份证及护照号码、纳税人专有登记号

和身份密码等识别其客户的信息系统，目前不能证实名单上的人，因为名单只列

姓名和名称。为方便核查，因此建议名单列出比前述较详细的资料。公司监管机

构曾对其磁带档案进行检索，目前尚无任何发现。 

4. 贵国政府是否在本国境内查出任何列于清单的个人或实体？如果是，请概要

说明已经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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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关机构没有登记其姓名列于名单上和属于上述组织的人。 

5. 请尽可能向委员会提交与本·拉丹或者塔利班或“基地”组织成员有关，但

没有列入清单的个人或实体的姓名/名称，除非这样做会妨碍调查工作或执法行

动。 

 在调查的机构内没有发现与本·拉丹或者塔利班或“基地”组织成员有关连

的个人或实体。 

6. 是否有任何列入清单的个人或实体因为被列入清单而对贵国政府提起诉讼

或参与这样的诉讼？请酌情具体和详细地说明。 

 国家警察总署不知道有任何人因为被列入清单而提起诉讼，需要说明的是，

本国政府没有将任何人列入综合清单。 

7. 贵国是否查出清单上的任何个人是贵国的公民或居民？贵国政府是否有任

何与这些个人有关，但尚未列入清单的资料？如果有，请向委员会提供已有的这

些资料以及关于清单上所列实体的类似资料。 

 如前所述，厄瓜多尔境内没有任何人是应列入清单的居民。 

8. 请说明贵国根据本国法律为防止实体和个人招募或支持“基地”组织成员在

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并防止个人参加“基地”组织在本国领土或在其他国家领土

上建立的训练营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国家警察总署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现正通过各种活动和警察部

门，查明违反本国法规的个人或行动计划，考虑到宪法第 183条规定其保障安全

和公共秩序的基本任务。 

三. 冻结金融资产和经济资产 
 

 根据制裁制度(第 1267(1999)号决议第 4 段(b)和第 1390(2002)号决议第 1

段和第 2段(a))，各国应毫不拖延地冻结清单上的个人和实体的资金和其他金融

资产或经济资源，包括由他们或由代表他们或按他们的指示行事的人拥有或直接

间接控制的财产所衍生的资金，并确保本国国民或本国境内的任何人均不得直接

或间接地为捐助这类人提供此种或任何其他资金、资产或资源。 

 注意：为了执行这一制裁制度中的金融禁令，特将“经济资源”定义为所有

各种资产，无论有形还是无形资产、动产还是不动产。 

9. 请简述： 

 • 执行上述决议所要求的资产冻结的国内法律基础; 

 • 国内法在这方面的障碍和为克服这些障碍而采取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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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麻醉品和精神药物法》第一一九条，法官下令采取《刑事诉讼法》第

一七一条规定针对个人的实际预防措施，特别是冻结其在金融机构的货币和银行

账户，通知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该命令，并经它将命令传给

有关金融机构，以便必须依法冻结这些资产和在四十八小时内向银行和保险监管

机构和法官书面证实已遵行命令。 

10. 请叙述贵国政府有何组织结构或机制，可查出和调查在贵国管辖范围内与乌

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有关的金融网络，或那些向他们提供支

助的人或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团体、企业或实体。请酌情指出贵国的努力如何

在本国、区域和(或)国际各级进行协调。 

 国家警察总署通过情报组、缉毒组、法警、特别侦查组等进行各种调查活动，

以寻找、查明和逮捕与恐怖组织有关连，参与金融网络或非法活动的个人。这些

调查活动是本国各有关部门协调一致开展的。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经常保持

直接联系，以便适时取得所有有关资料。 

11. 说明要求银行和(或)其他金融机构采取的步骤，以找到并查明属于或帮助乌

萨马·本·拉丹或“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成员、或与他们有联系的实体或个人的

资产。请说明“应予注意事项”或“认识你的客户”的要求。请说明这些要求是

如何强制执行的，包括负责监督的机构的名称或活动。 

 厄瓜多尔各金融机构有义务遵行巴西莱亚规定以及洗钱问题金融行动工作

队的四十加八(40＋8)建议，以防止清洗资金和进行反恐斗争。采取这些措施的

目的，不仅是寻找和查明涉嫌乌萨马·本·拉丹或“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成员的

资产，而且避免通过银行、金融、互助储蓄及住宅信贷机构、储蓄和信贷合作社

及外币兑换店清洗资金。各金融机构有义务向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立即详尽报告

以下任何有关资料：资金数量或性质与客户的经济活动毫不相干；根据交易进行

者的编号、所转移数量和特点有理由怀疑机构凭借交易转移、处理和投资来自非

法活动的不义之财；或者复杂和/或不寻常，经济上和法律上明显站不住脚的交

易。 

12. 第 1455（2003）号决议呼吁会员国提供“全面综述清单所列个人和实体被冻

结的资产”。请提供根据该决议冻结的资产清单。这一清单还应包括根据第

1267(1999)、第 1333(2001)和第 1390(2002)号决议所冻结的资产。请尽量在每

张清单中包括下列资料： 

 • 资产被冻结的个人或实体的身份; 

 • 说明被冻结的资产的性质(即银行存款、证券、企业资产、贵重物品、

艺术品、不动产和其他资产); 

 • 被冻结资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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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警察总署通知没有编制本国境内属于乌萨马·本·拉丹或“基地”组织

或塔利班成员的资产的清单，如前所述，厄瓜多尔没有任何人或团伙与所指的恐

怖分子或其组织有关连。 

13. 请表示贵国是否根据第 1452（2002）号决议，归还原先因与乌萨马·本·拉

丹或“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成员或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或实体有关而冻结的任何

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产。如果是，请提供理由、解冻或归还的数量和日期。 

 如第 4段所述，根据金融机构的回答可断定其登记薄内没有任何客户的姓名

列入名单，因此也没有报告关于冻结和解冻涉嫌乌萨马·本·拉丹或“基地”组

织或塔利班成员或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或实体的任何金融资产或经济资产的情

况。 

14. 根据第 1455(2003)、第 1390(2001)、第 1333(2000)和第 1267(1999)号决议，

各国必须确保本国国民或本国境内的任何人均不得直接间接为清单上的个人或

实体或为捐助他们而提供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请说明国内法律基础，包

括简要说明贵国控制这类资金或资产流向所指个人或实体的法律、条例和（或）

程序。这一部分应包括以下说明： 

 • 使用何种方法将对委员会所列个人或实体、或对以其他方式被指为“基

地”组织或塔利班的成员或与他们有联系者所实行的限制，通知银行和

其他金融机构。这一部分应包括说明被通知的机构种类和使用的方法; 

 • 有何规定的银行提出报告的程序，包括使用可疑交易报告，并说明如何

审查与评价这类报告; 

 • 对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有何提供可疑交易报告的要求，并说明如何

审查与评价这类报告; 

 • 对贵重商品(例如金、钻石和其他有关物品)的流动有何限制或管制; 

 • 对诸如或类似于“哈瓦拉信托”的其他汇寄制度、以及参与为社会或慈

善目的之基金筹款或付款的慈善机构、文化组织和其他非营利组织有何

限制或管制。 

 第 11 段所述的报告必须在每个月头十五天内提交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并

且如发现异乎寻常，理由不足和涉嫌实行犯罪的交易，根据金融机构法第九十三

条立即通知检察院，以便它采取相应法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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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旅行禁令 
 

 制裁制度规定，所有国家应采取措施，阻止清单所列个人在其领土入境或过

境（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1段；第 1390(2002)号决议第 2(b)段）。 

15. 如果为执行旅行禁令采取了立法和（或）行政措施，请予以简要说明。 

 必要时，厄瓜多尔采取措施，以使外国人、移民、护照和旅行证件法的有关

条例行之有效。 

16. 贵国是否已把清单所列个人列入本国“禁止入境名单”或边境检查站名单？

请简要说明采取的步骤和遇到的困难。 

 安全理事会委员会的清单现已传送全国警方部门，并准备就绪，一旦查明和

找到名单上的个人，即予逮捕。为此，不仅着重在边境，而且出入境点，例如机

场和港口进行管控。这方面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17. 贵国多久向边防管理机关传送更新名单？各入境点是否都有能力利用电子

手段查询清单资料？ 

 国家警察总署每日与全国各部门核对委员会的清单。在收到最新清单时，立

即传送警方各管制站。边境、出入境点具备电子手段，以加大力度，便于检索资

料。 

18. 贵国在入境点或在其过境时是否截获过清单所列个人？如果是，请提供相关

补充资料。 

 国家警察总署通知没有名单上或与乌萨马·本·拉丹或其组织有联系的个人

在边境或者厄瓜多尔共和国境内被截获。 

19. 如果贵国为把清单输入贵国领事馆参考数据库而采取了措施，请予以简要说

明。贵国的签证机关是否查到清单上的人签证申请？ 

 在国家警察总署中，由移民局负责管控移民流动、出入境和公民及外国人的

停留。没有任何与乌萨马·本·拉丹或与国际司法机关所针对的组织有联系的人

办理申请证件的手续，以便出入境或留在厄瓜多尔。领事总署通知厄瓜多尔驻外

领事机关必须按照综合清单进行核对。移民总署没有记录表明有任何列入名单的

人曾申请入境厄瓜多尔的签证。 

 


